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休假實施要點

102年 9月 26日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12月 27日 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修正

109年 11月 26日 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第五點修正

114年 12月 18日 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本要點依據教師請假規則第八條第五項及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兼任本校組織規程規定之主管職務，且支領主管職務

加給之編制內專任教師。

三、 本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應給予休假，其專任教師年資得併計核給，服

務年資滿一學年者，自第二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七日；服務滿三學

年者，自第四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十四日；滿六學年者，自第七學

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二十一日；滿九學年者，自第十學年起，每學年

應給休假二十八日；滿十四學年者，自第十五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

三十日。

初任教師於學年度開始一個月以後到職，並奉派兼任行政職務者，於次

學年續兼時，得按到職當學年在職月數比例核給休假。第三學年以後續

兼者，依前項規定給假。

除初任教師外，於學年度中兼任行政職務未滿一學年者，當學年度休假

日數依第一項規定按實際兼任行政職務月數比例核給，比例計算後未滿

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當學年度未具休假三日資格者  ，  應給休假三日。但因辭聘、退休、資遣  、  

不續聘、停聘、解聘、撤職、休職或受免職懲處後  ，  再任或復聘年資未  

銜接者  ，  依第二項規定核給休假。  

四、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其休假應於寒暑假期間實施為原則。但在不影響教

學及校務推展情形下，得於學期期間視實際需要核給休假。

五、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當學年具有十日以下休假資格者，應全部休畢；具有

十日以上休假資格者，至少應休假十日。休假得以時計，並得比照行政

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規定酌予發給休假補

助：

(一) 應休畢日數（十日以內）之休假部分：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予以補助，

且得補助當日全日符合規定之刷卡消費。並應於當學年結束前完成

請領手續，逾期視為棄權。



(二) 應休畢日數以外之休假，按日支給休假補助費每日新臺幣六百元；

未達一日者，按休假時數比例支給；確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學校核

准無法休假時，依規定核發未休假加班費，於學年終了一併結算。

學年度中免兼行政主管教師，其當學年度已休假天數或已請領休假補助

費超出前項規定者，依相關規定變更假別登記及繳回溢領費用。

六、 兼任行政職教師及其請假期間之職務代理人，各依其服務年資及當學年

度兼職月數比例依規定核給休假。但兼任行政職教師依規定請假者，如

屬短期、暫時性請假(六個月以下)，其職務代理人不核給休假。

兼任本校二個（含）以上行政職務之兼任行政職教師，僅得擇一核給休

假及請領休假補助。

七、 本校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兼任行政職務者，得準用本要點有關兼任行政

職務教師休假天數核給之規定，其餘不適用之。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照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